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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第 77 次主管會報提案單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修正國立高雄大學校級優良導師遴選與獎勵辦法（如附件），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配合本校 100 年校務評鑑改善項目二修訂本辦法。 

二、 本案業經學務處 101 年 3 月 22 日處務會議暨 101 年 3 月 26 日

校級優良導師遴選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決  議： 
 
 

3



4

superuser
印章



國立高雄大學校級優良導師遴選與獎勵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 

民國 96 年 3 月 16 日本校第 80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9 年 1 月 22 日 104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9 年 4 月 21 日本校第 24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9 年 6 月 25 日本校第 21 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3 月 26 日 100 學年校級優良導師遴選委員會通過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辦法名稱：國立高雄大學校級優良導  

師遴選與獎勵辦法 
辦法名稱：國立高雄大學優良導 
     師遴選與獎勵辦法 

 

第一條 未修正 第一條 國立高雄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為落實導師輔導

制度，強化導師輔導功

能，特依據本校導師制度

實施辦法第九條訂定本辦

法，以獎勵優良導師。 

 

第二條   凡在本校擔任導師滿二年   

    以上，熱忱負責輔導學生，  

    堪為表率，並於前一學年達教

師評鑑施行細則第六條第一、

二、三、四款之加總積分 25 分

以上者，得予以推薦。獲優良

導師獎者需滿三年才得再被推

薦。 

第一條  凡在本校擔任導師滿二

年以上，熱忱負責輔導學

生，堪為表率者，得予以

推薦，獲優良導師獎者需

滿三年才得再被推薦。 

配合追蹤

校務評鑑

項目三改

善措施執

行-系所優

良導師遴

選ＳＯＰ

流程 
 

第三條 未修正 第三條  每學年遴選三名優良導

師，由本校頒發獎牌及獎

金五萬元，並於本校優良

教師評量辦法輔導類評分

項目從優核予積 
分，以資獎勵。本項補助

由校務基金自籌款收入

（包括捐贈收入、場地設

備管理收入、推廣教育收

入、建教合作收入及投資

取得之收益）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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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優良導師遴選委員會成    

    員如下: 
一、學務長。 
二、各學院推選委員二    

  名。 
三、歷屆獲本獎之導師投票產

生二名。 
本委員會以學務長為召集

人，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

開會時各學院院長(或各學院

代表)、推薦單位主 管得列

席。 
會議需由全體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出席，優良導師人選需

由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 
遴選委員不得委任他人代

理，本身如為候選人則應先

辭去遴選委員。 

第四條 優良導師遴選委員會成  

    員如下: 
一、學務長。 
二、各學院推選委員二  

名。 
三、前學年獲本獎之教師 

互推二名導師。 
本委員會以學務長為召

集人，委員任期一年，

得連任。 
開會時各學院院長(或各

學院代表)、推薦單位主

管得列席。 
會議需由全體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出席，優良導

師人選需由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 
遴選委員不得委任他人

代理，本身如為候選人

則應先辭去遴選委員。 

參照教務

處優良教

師遴選辦

法修正 

第五條 優良導師之遴選每學年辦理一

次，先由各系、所於規定期限

內將候選人名單連同其推薦表

及有關資料向各學院推薦，由

各學院決定一至二名人選後，

向遴選委員會推薦，遴選委員

會應於三月底前召開遴選會

議，校慶前決定得獎導師。 
 

第五條 優良導師之遴選每學年辦理

一次，先由各系、所於規定

期限內將候選人名單連同其

推薦表及有關資料向各學院

推薦，由各學院決定一至二

名人選後，向遴選委員會推

薦，遴選委員會應於五月底

前召開遴選會議，決定得獎

導師。 

配合執行

實際情形

修正 

第六條 未修正 
 

第六條 各系、所推薦優良導師候 

    選人之人數以全系、所導 

師人數在十人以下者得推

薦一人，每超過十人得增

加推薦一人。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校務會議通過，

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校務會

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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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第 77 次主管會報提案單 
 

提案二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 由：有關本中心擬訂「國立高雄大學服務學習培養課程指導老師設置

實施要點」（草案）乙案，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本中心 101 年 03 月 20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中心會議

決議辦理。 
二、為因應 102 年度本校通識教育評鑑，並執行 100 年至 101 年度高高

屏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有關”服務學習 ”之改革，本中心訂定「國

立高雄大學服務學習培養課程指導老師設置實施要點」（草案）（附

件二-1）。 
三、本要點制訂目的，係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於 101 學年度開始，投入

指導學生修習通識必修「服務學習培養」（原「服務」課程 0 學分），

以培養其熱心公益、關懷社區學校，以及對社會之責任感。 
四、本要點業簽會相關處室（如附件二-2）。本課程指導教師，為每學

期支領 1 小時鐘點費。另授課滿 1 學期後，於本校教師評鑑辦法「服

務類」中，每學期加 5 分，以資鼓勵。 
五、本要點是否妥適，請討論。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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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  

國立高雄大學服務學習培養課程指導老師設置實施要點（草案） 

條文內容 說明 
第一條 
為指導學生修習「服務學習培養」課程（以下簡稱本課程），

培養其熱心公益、關懷社區學校，以及對社會的責任感，

以實踐本校「博學、弘毅、崇德、創新」之校訓，特定訂

本要點。 

1. 本要點之目的。 
2. 原大學必修 0 學分之

「服務學習」課程，

預定於 101 學年度修

訂課程名稱為「服務

學習培養」。 
第二條 
通識教育中心主動邀請本校具服務熱誠教師優先聘任之。

指導師資資格與來源。 

第三條 
指導教師應參加相關培訓或教師研習課程，並於學期間參

加教師座談會。 

指導教師應具備基本能

力，並參與討論分享。 

第四條 
指導教師工作內容如下： 
一、協助規劃本校服務學習培養課程及相關社區推展工

作，以及結合專業及通識課程，發展本校服務學習及

品德教育之潛在課程。 
二、指導並協助學生進行校外服務。 
三、以行動落實服務精神。 

指導教師工作內容。 

第五條 
指導老師執行方式如下： 
一、指導教師於學期中於學生校外服務期間，至協力單位

進行視導與訪談，每一學期至少 20 小時，核給每學期

每週 1 小時授課鐘點。 
二、指導教師需填寫每位學生之視導紀錄，並提出建議或

需改善事項予學生個人、協力單位及通識教育中心。 
三、於學期末舉行座談會，進行經驗交流及期末檢討。 
四、指導地點為校外協力單位。 
五、擔任本課程滿一學期之教師，得於本校教師評鑑辦法

「服務類」中，每學期加 5 分。 

 
1.指導教師之視導地點

及方式。 
2.參考 101 年 1 月 13 日

本校第 120 次行政會

議通過之「學生宿舍生

活輔導老師設置實施

要點」辦理。 

第六條 
本實施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後亦同。 

 
條文通過與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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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第 77 次主管會報提案單 
 

提案三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100 年度校務評鑑項目一「學校自我定位」之研議，提請 討

論。 

說 明： 

一、 依據 101年 03月 14日本校校務追蹤評鑑第二次會議決議事項

辦理（如附件）。 

二、 本校校務評鑑項目一「學校自我定位」為有條件通過。實地訪

評報告書建議如下： 

（一）該校創校歷史雖短，然師資年輕優異、有研究潛力及動力，

在生源遽減、政府教育資源緊縮等困境下，宜重新思考其

定位及願景，並配合地區產業特色、人力及技術需求等，

加強產學合作，將學校發展成具有特色之大學。 

（二）宜配合外在環境因素（少子化、教育資源緊縮及高度競爭

等），務實檢討修訂原設校時之規劃書及學校發展規模，重

新訂定該校校務發展之中長程發展計畫。 

（三）SWOT分析宜加入大高雄地區之產業特色（如石化、鋼鐵、

造船、傳統產業及文化創意等）、科學園區、加工出口區、

高雄軟體園區、國際海港等因子，以訂定該校中長期發展

之定位及願景，並研擬各種因應之對策及行動方案。 

（四）校務發展計畫書宜隨學校發展現況及外在環境條件，定期

進行滾動式的成效評估與計畫修訂。 

擬辦： 

一、 本校於 97 年 10 月定位為「具國際競爭優勢之教學研究型大學」

是否修正，提請  討論。 

二、 本校願景為「成為南台灣頂尖大學」是否修正，提請  討論。 

三、 重新修訂本校校務發展之中長程發展計畫，請各單位研擬因應

對策及行動方案，並定期進行滾動式的成效評估與計畫修訂。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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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立高雄大學 校務追蹤評鑑 第二次會議記錄 
時間：101 年 03 月 14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本校圖書資訊大樓六樓大型會議室 

主席：黃校長英忠                                            紀錄：黃榆雯 

出席人員：莊副校長寶鵰、陳副校長振興（請假）、陳教務長文生、連學務長興隆、

楊總務長證富（蘇秘書永銘代）、張主任秘書永明、陶館長幼慧、徐研發

長忠枝（鍾組長宜璋代）、翁主任銘章（楊組員惠敏代）、洪主任碩延、

孫主任美蓮（卓小姐文慧代）、楊主任明宗（羅組長鳳英代）、陳主任昭

偉、白院長秀華（劉小姐依婷代）、張院長麗卿（陳組員惠珍代）、王院

長學亮、黃院長建榮（洪組員秋蓮代）、葉院長文冠（請假） 

列席人員：各單位業務承辦人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莊副校長寶鵰致詞： 

一、 評鑑五大項目須在 102 年 2 月底前提出改善作法或執行成果，其中項目一

部分為有條件通過，故該項將在 102 年 3-5 月進行實地追蹤訪評。 

二、 今日主為確認每個單位針對所負責項目之建議，所提出之自我改善想法及

相關因應措施，故召開此會。 

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  由：100 年度校務評鑑項目一「學校自我定位」之研議，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項目一「學校自我定位」為有條件通過。 

二、 針對項目一，實地訪評報告書建議如下（詳附件一【項目一】）： 

（一）該校創校歷史雖短，然師資年輕優異、有研究潛力及動力，在生源遽

減、政府教育資源緊縮等困境下，宜重新思考其定位及願景，並配合

地區產業特色、人力及技術需求等，加強產學合作，將學校發展成具

有特色之大學。 

（二）宜配合外在環境因素（少子化、教育資源緊縮及高度競爭等），務實

檢討修訂原設校時之規劃書及學校發展規模，重新訂定該校校務發展

之中長程發展計畫。 

（三）SWOT分析宜加入大高雄地區之產業特色（如石化、鋼鐵、造船、傳統

產業及文化創意等）、科學園區、加工出口區、高雄軟體園區、國際

海港等因子，以訂定該校中長期發展之定位及願景，並研擬各種因應16



之對策及行動方案。 

（四）校務發展計畫書宜隨學校發展現況及外在環境條件，定期進行滾動式

的成效評估與計畫修訂。 

三、 針對項目一，校務評鑑認可結果及建議如下（詳附件二【評鑑項目一】）： 

（一）該校宜制訂教師從事產學合作及技術移轉之獎勵辦法，鼓勵教師參與

大高雄地區之產業發展及技術提升之相關合作計畫。 

（二）該校於 97 年已經會議議定與他校合併之決議，但迄今並無具體之行動

方案或初步成果，且除學校主管外，教師及行政人員知悉者甚少，如

無共識，則有進行合併困難。該校宜更加積極刻訂期程處理併校議題

，以免影響學校之未來發展。 

四、 本校於 97 年 10 月確定定位為「具國際競爭優勢之教學研究型大學」、願景

為「成為南台灣頂尖大學」、6 大發展目標及 17 項具體策略。 

五、 依據實地訪評報告書第四點建議，本校校務發展計畫書目前尚未訂定計畫

修訂之時程及成效評估方式。 

決  議： 

一、 關於學校定位、願景及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等校務發展事宜，請秘書室

於 101 年 5 月份主管會報提出初步討論，另擇日於校內召開策略會議研議，

屆時請一級單位主管務必參加會議。 

二、 針對合校時程之推動進度規劃，請本年度新成立之合校推動小組召開會議

後研訂之。 

三、 針對校務評鑑認可結果及建議之項目一部分，請研發處納入以下兩點內容： 

（一）與校外簽訂產學合作契約（協議）、產學辦法及成果等。 

（二）育成中心之產學合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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